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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吴俊梅）近日，
大武口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黎坤走
进鸣沙社区，围绕居民最为关心的“自
甘风险”“高空抛物”“监护人责任”等
民法典规定，与居民展开了互动讨
论。为了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些抽象
的法律条文，黎坤还分享了相应的典
型案例。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让民法
典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变成了可
感知、可运用的生活指南，让大家在轻
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到了实用的法
律知识。

5 月 19 日，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干
部及街道下辖的10个社区的党支部书
记、居委会主任和社区居民共 30余人

走进大武口区法院第八审判法庭，旁
听了一起民间借贷案件的庭审。“这
是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通过旁听
庭审，更清晰准确地理解法律实施的
全过程。”庭审结束后，街道、社区居干
表示。

5 月 16 日，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第三党支部党员法官来到石嘴山公
证处，围绕民法典中公证有关规定
的理解、应用和实施进行交流。交
流过程中，石嘴山公证处负责人详
细介绍了各类公证事项办理的流
程、公证处的便民举措。双方还就
未来联合开展法治宣传活动进行了
积极探讨。

大武口法院以案释法进社区
本报讯（记者 张建兴 通讯员 杨

洁）当警察难，当警察家属更难，在公
安民警千里追逃、奋战一线的日子里，
正是因为有了家属扛起家庭重任，广大
民警才能义无反顾冲向前线，因此，奖
励与荣光也应与家属一同分享。

“文成祥同志，在工作中表现突出，
荣获个人二等功，特此报喜，感谢您和家

人对公安工作的支持。”5月 20日，在大
武口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文成祥
家中，大武口区副区长，公安分局党委书
记、局长丁惠军带着敬意与祝福为家属
送上奖章及鲜花，举行了简短的送奖仪
式，赞扬文成祥在打击犯罪中的突出表
现，勉励他以荣誉为起点，再接再厉、再
创佳绩，并向家属多年来一如既往地支

持公安工作表示诚挚感谢。
“感谢分局党委的关心关爱，他总

说忙，但我看到他的付出被认可，我们
全家都为他骄傲，我一定会一如既往支
持他的工作。”文成祥的家属接过鲜花，
眼中闪烁着自豪的光芒。

“收到的是荣誉，感受到的是沉甸
甸的责任！我将继续坚守岗位，以担当

的姿态迎接新的挑战，为大武口刑侦工
作贡献力量。”文成祥表示，将以党委的
关心厚爱为动力，再立新功。

一份荣誉，承载着民警的热情奉献；
一次登门，传递出警营的温暖深情。大武
口公安以“送奖到家”的方式让表彰仪式
从“会场”延伸至“家门”，让警属的付出被
铭记，更让全警学有榜样、干有方向。

大武口公安表彰送到家为全警树榜样

本报讯（记者 张建兴 通讯员李
冉）“警察同志，有两个小学生捡到一
部手机，请你们帮忙找一下失主。”5月
16日13时许，平罗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
接到群众报警，民警到场后了解到，当
天中午，平罗县城关第六小学 5 年级 5
班学生安佳雯、张汀喆在放学回家途
中，路过一停车位时捡到一部手机，面
对意外之财，他们没有丝毫犹豫，第一

时间想到失主焦急的心情，两人立即向
附近路人打听失主去向，过路的田先生
发现后帮助打电话报警。

民警通过以机找人方式，很快与失
主余先生取得联系。当日，余先生在平
罗办事，直到回到银川家中才发现手机

不见了。正急得团团转时，接到了民警
的电话，得知拾金不昧的是两位小学
生。余先生对两位同学高尚的精神品
质给予点赞。

5月21日，在同学们的鼓掌声中，民
警为两位同学举办了一场特别的“颁奖

仪式”，并送上“警察小熊”作为鼓励，表
扬他们拾金不昧的高尚行为，号召广大
师生向他们学习。安佳雯、张汀喆两位
同学交还的不只是一部手机，更是用纯
粹的善举生动诠释了拾金不昧的传统
美德。

平罗两名学生拾金不昧获赠“小警熊”

本报讯（通讯员 朱泽宁） 5月 13
日至 19日，大武口区人民检察院“蓝小
武”宣讲团成员干警，走出去开展系列

“点单式”授课普法宣传活动，通过“群众
提需求—检察官配课程—跟踪问成效”
模式，让法治教育更接地气、更具实效。

走进舍予园小学，为 120名师生带
来沉浸式普法课。针对青少年特点，课
程融合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与反诈
知识，通过情景模拟揭露“免费皮肤”

“刷单兼职”等骗局。四个年级同步授

课的创新模式，配合150份普法手册，让
法律知识化作春雨浸润童心。

走进长庆社区，为50余名老年人送上
量身定制的法治课堂。现场剖析高空抛物、
邻里纠纷等典型案例，并结合未成年人保护
法解析家庭教育责任，发放听得懂、用得上
的《民法典宣传手册》等资料100余份。

走进健民社区，面向50余名中小学

生开展专题宣讲。聚焦反校园欺凌、校
园安全、自我保护等热点问题，结合未
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进
行案例解析，并针对青春期学习生活中
的情绪疏导提出建议。

走进隆湖中学，为 120余名师生带
来“预防校园霸凌”主题课。通过真实
案例还原、责任年龄解析和自我保护指

南，深刻阐释言语暴力、网络欺凌的法
律后果。随堂发放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手册》收录校园安全热线与取证指引，
并向积极发言的同学发放了精美礼品。

此次“点单式”普法系列活动精准
对接社区、学校差异化需求，持续深化

“点单式”授课，累计覆盖350余人，发放
宣传资料450余份。

大武口检察院启动点单式普法宣传

本报讯 （通讯员 田仕静 孙晓
慧）近日，惠农区人民检察院充分发挥
党建引领作用，通过党员学“典”、检察
官讲“典”和户外宣“典”的方式，切实提
升普法实效，让民法典真正走进群众生
活，进一步推动民法典深入人心，增强
群众法治意识，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各党支部将民法典学习作为“三会
一课”和党员教育的重要内容。学习会
上，由党支部书记领学，从民法典的编
纂历程、立法背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

出地解读，党员干警结合检察工作实
际，就如何运用民法典维护群众合法权
益开展深入交流，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
为为民服务的实践能力。

联合园艺镇水韵名都社区开展
“‘典’亮生活 守护美好”民法典普法进
社区活动。活动现场，检察干警立足检
察职能，以“走进民法典 护航美好生

活”为题，精心选取高空抛物、好意同
乘、宠物侵权等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
典型案例，通过以案释法的方式深入浅
出地解读法律条文。同时，针对群众提
出的物业纠纷、婚姻家庭、债务纠纷等
热点问题进行详细解答，切实引导群众
运用民法典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开展“‘典’亮生活 守护美好生活”

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干警深入惠农区
春晖市场、文景广场等人流密集场所开
展普法宣传，通过悬挂横幅、设置展板、
发放手册等形式，重点宣传婚姻家庭、
财产继承、劳动权益等群众关切的法律
知识。活动现场，干警们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将法律条文转化为“生活常识”，让
民法典从“纸面上”走到群众“心坎里”。

惠农检察让民法典从“纸面上”走到群众“心坎里”
本报讯（通讯员 陈露）近日，惠

农区人民检察院办理了一起故意伤害
案，并依法对明某、海某夫妻作出不起
诉决定。

明某、海某与杨某为邻居。一天
凌晨，明某与妻子海某从夜市收摊回
家，在楼下搬运物品时，与遛狗的杨某
因绿化带内种植大葱等琐事发生口
角。明某对杨某进行辱骂，随后双方
发生肢体冲突。其间明某之子（未成
年）闻声赶来，勒住杨某脖颈并将其摔
倒在地，随后又对杨某进行踢踹、殴
打，致其左侧多根肋骨骨折。经鉴定，
杨某的损伤程度构成轻伤二级。案发
后，明某、海某及家人主动向杨某赔礼
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8万元。杨某接

受道歉后出具了谅解书。
为提升办案质效，惠农区检察院就

此案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
人民监督员及听证员参与评议。会上，
检察官详细汇报了案件起因、伤害后果
及刑事和解情况，并阐明拟作不起诉决
定的法律依据。检察机关认为，明某、
海某虽构成故意伤害罪，但鉴于二人系
初犯、偶犯，主观恶性较小，且已达成刑
事和解、取得谅解，并自愿认罪认罚，加
之本案因邻里琐事引发，故依法拟作不
起诉处理。听证员及人民监督员经充
分讨论，一致同意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
定，并对明某、海某进行了法治教育，明
某、海某也表示悔过，承诺今后遵纪守
法，不再冲动行事。

为琐事起冲突 夫妻赔偿8万元

本报讯 （记者 张建兴 通讯员
马英娇） 5月 21日，大武口区护路办
组织开展了乡村护路承包队员培训，
对护路承包队员进行安全隐患排查与
处置、铁路法规宣讲等培训，通过深入
浅出的讲解和实际案例分析，帮助队
员们掌握法律法规、日常巡查要点、安
全隐患排查与处置等多方面知识，使
他们的业务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得到
提升。

今年以来，大武口区护路办进一
步加强爱路护路工作，积极开展汛期

铁路安全巡查，提高铁路沿线防洪重
点地点的巡查频次。持续强化对铁路
沿线无人机、轻（硬）飘物、大型机械作
业、偷倒垃圾等各类可能影响铁路安
全因素的源头管控。增强矛盾纠纷排
查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及时发现
涉路矛盾纠纷。紧扣“5·26我爱路”主
题爱路护路宣传教育活动，开展铁路

“五进”宣传活动，提升铁路沿线广大
人民群众、中小学生、企业职工安全风
险应急、自我防护能力，保障铁路运输
安全与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大武口护路办培训乡村护路队员

由自治区关工委、宁夏法治报社联合举办的“法
伴成长——我身边的法治故事”全区青少年主题征文
活动启动以来，受到广泛关注，大家积极参与、踊跃投
稿，生动讲述身边发生的法治故事，深刻剖白对法治的
思考与体悟，真情呼吁全社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本
报选取部分优秀作品陆续刊载，敬请关注。

消防安全 中卫市第四中学郭滩校区六（1）班
刘灏 指导老师 丁巨芳

本期作品为“青少年法治援助行
动”《我心中的法治》栏目入选作品

俗话说得好：小时偷针，大时偷金；小时偷油，大时偷
牛。意为如果小时候没有养成遵纪守法的好习惯，那么
长大后可能会干出一些违反法律的事。

有一天上学路上，过十字路口时正在等红灯，突然从
后面冲出来一只狗，向马路对面冲去。行驶中的车来不
及躲避，只见那只狗一下子就被撞出好几米远，血流了一
地，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后来听说那是一只怀孕的狗，现在想想真可怕。如
果是一名孕妇不遵守交通规则，闯红灯，那一定是场更严
重的惨剧。所以，遵守交通法规的习惯必须从小养成，如
果养成了恶习，就会下意识地去做，导致意外的发生。

当然，如果是别人触犯了法律，侵犯了你的合法权
益，完全可以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玩，车辆转弯时，一辆电动
三轮车闯红灯撞到了我们，爸爸报了交警，交警的处理结
果是对方给我们赔偿大部分，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
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赔偿
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
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非机
动车驾驶人、行人没有过错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赔偿责
任；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根据过
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赔偿责任；机动车一方没
有过错的，承担不超过10%的赔偿责任。

这就是法律的公平、公正、公开。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作为新时代的好少年，我们更

要遵纪守法，也要学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法在身边
盐池县第六小学六（3）班 任洪涛 指导老师 王筠霞

在众多交通违法行为中，最常见的是
闯红灯了。每年因为闯红灯而丧失生命
的人不计其数。记得有一次，老师给我们
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妈妈骑着车接
她二年级的女儿回家，到一个十字路口
时，前面是红灯，这个妈妈看了看左边右
边都没有车，心存侥幸，就骑了过去。谁
知，刚走了一半，一辆汽车飞驰而来，躲闪
不及的母女二人当场被撞死。

所以，当我们出行时，一定要记住这
一句话：宁停三分，不抢一秒。只有记住

这句话，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有人
虽然知道红灯停、绿灯行，可他们就是不
认真执行。像前面所讲的这位妈妈，在红
灯面前，还“勇往直前”。可这样一来，却
让自己和孩子的生命戛然停止，这种血的
教训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大家一定
要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遵守交通法规，共享幸福人生”，交通
法规和我们的生活密不可分，没有交通法规
就没有安全、幸福的生活，让我们大家携起
手来，遵守交通规则，共创幸福美好的生活！

遵守交通法规 共创美好生活
盐池县第六小学三（6）班 王治皓 指导老师 王婷婷

食以安为先 中宁县第一小学五（2）
班 郭玉婷 指导老师 张锐

法治在我心中 中卫市第九小学五（6）班 孙立超 指导老师 詹秀瑕

关注食品安全 中卫市第四中学郭滩
校区三（1）班 刘宗凯 指导老师 牛旺霞

珍爱生命 远离毒品 中卫市第十一小学三（7）
班 宋雨宸 指导老师 郭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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